
吴忠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吴环发〔2020J 56 号 

关于印发《吴忠市生态环境局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审批事项实施告知承诺制审批操作 

细则（试行）》的通知 

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吴忠市生态环境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事项

实施告知承诺制审批操作细则（试行）》已经局党组研究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婿藉蒸； 
2020 年 3 月 1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岌．厂 



吴忠市生态环境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审批事项实施告知承诺制审批操作细则（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全面推进我市建设项目环

评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进一步提高环评审批效率，特制定本细则。 

适用范围 

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建设，符合国家和自治区产业政策，符合

区域开发建设和环境功能区划，能够达标排放，属我市生态环境

部门审批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项目（涉及环境敏感点

的项目除外），具体类别见《吴忠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实施告知承诺制审批事项目录》。 

申请材料 

（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纸质2份、电子版）。 

（二）《吴忠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

承诺书（建设单位）》（纸质1份、电子版）、《吴忠市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承诺书（环评文件编制单位）》 

（纸质1份、电子版）。 

环评文件涉密情况说明（纸质1份、电子版）。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基础信息表（EXCEL电

子文档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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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授权办理业务委托书（纸质1份、电子版）。 

三、准予条件 

准予告知承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符合以下

条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应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以及相关标准、技术规范的要求。 

建设项目应符合国家和自治区产业政策、“三线一

单”、区域开发建设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 

建设项目排放的污染物应符合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 

建设项目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应达到国家、行业和自

治区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项目建成后不改变所在区域各环境要素

的环境质量等级。 

建设项目应当符合《清洁生产促进法》的有关规定， 

优先采用原材料消耗低、污染物产生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合理、 

节约利用自然资源，从源头上控制污染。 

改建、扩建项目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须反映

项目原有的环境状况，采取“以新带老”等措施，治理原有的污染

源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须切实可行。 

建设项目应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定的各项

环境保护要求。 

四、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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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申请。建设单位在建设地点所在政务大厅或网上

提交及填报相关申请材料，携带所需材料报生态环境部门。 

受理申请。建设单位提交申请后，经办人员对建设单

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符合要求的当场予以受理，并出具 

《受理回执》；材料不齐或不符合形式要求的，当场退回并予以

说明指导。 

网上公示。审批部门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包括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承诺书等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为 5 个自然日。 

完成告知承诺制审批。公示到期的建设项目，核发《吴

忠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告知承诺制审批表》。原则上在一个工作

日内完成审批。 

领取结果。审批通过后，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

申请人，申请人上门自取或通过邮寄方式领取审批结果。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告知承诺制审批后， 

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 

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按上述要求

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审批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

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重新报批。 

五、监管措施 

（一）事中事后审查发现建设项目存在以下情形的，认定建

设单位已经取得的告知承诺制审批表无效，向社会公布，并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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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律法规依法查处： 

不符合告知承诺制审批范围； 

存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所列不予批准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情形之一； 

建设单位或环评文件编制单位违反承诺，在编制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时弄虚作假，致使环评文件内容失实的； 

依法可以撤销的其他情形。 

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排污单

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应当取得排污

许可证而未取得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建设项目环评通过告知承诺制审批后，即纳入环境监

管范围进行全过程监管，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对环评

承诺审批项目纳入随机抽查工作，将排污许可证许可事项和管理

要求落实情况作为检查重点，依法对不按排污许可证排污的行为

进行严厉查处。 

环评文件编制单位不负责任或者弄虚作假，造成环评

文件失实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有关规

定予以查处。 

六、惩戒措施 

对失信的建设单位、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启用部门联合

惩戒，纳入信用黑名单。 

对建设单位、环评文件编制单位的失信行为建立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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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并向社会公开。 

在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的评优评奖活动中，不授予失信

建设单位、环评文件编制单位有关荣誉称号；在其他评优评奖活

动中，向相关单位反馈建设单位、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失信情况。 

对失信的建设单位、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停止执行其

享受的环保优惠政策，对其关于优惠政策的申请不予批准。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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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吴忠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实施 
告知承诺制审批事项目录 

序号 《名录》项目类别号 项目类别 文件类别 

一、畜牧业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对其中生 

猪养殖项目，按照《关于进一步做 

好当前生猪规模养殖环评管理相 

关工作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 

C2019J 872 号）执行） 

报告书 

2 

二、农副食品加工业 

2 粮食及饲料加工 报告表 

3 3 植物油加工 报告表 

4 4 制糖、糖制品加工 报告表 

5 6 肉禽类加工 报告表 

6 7 水产品加工 报告表 

7 8 淀粉、淀粉糖 报告表 

8 9 豆制品制造 报告表 

9 

三、食品制造业 

11 方便食品制造 报告表 

10 12 乳制品制造 报告表 

1工 13 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报告表 

12 14 盐加工 报告表 

13 15 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制造 报告表 

1礴 16 
营养食品、保健食品、冷冻饮品、 

食用冰制造及其他食品制造 
报告表 

I5 
十二、印刷和记录媒介

复制业 
30 印刷厂；磁材料制品 报告表 

工 6 
十三、文教、工美、体

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31 文教、体育、娱乐用品制 造 报告表 

17 32 工艺品制造 
报告书 

报告表 

18 
二十三、通用设备制造 

业 
69 通用设备制造及维修 

报告书 

报告表 

19 
二十四、专用设备制造 

业 
70 专用设备制造及维修 

报告书 

报告表 

20 二十五、汽车制造业 71 汽车制造 
报告书 

报告表 

21 
二十六、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 

72 铁路运输设备制造及修理 
报告书 

报告表 

22 73 船舶和相关装置制造及维修 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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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表 

23 74 航空航天器制造 
报告书 

报告表 

24 75 摩托车制造 
报告书 

报告表 

25 76 自行车制造 
报告书 

报告表 

26 77 
交通器材及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 

报告书 

报告表 

27 
二十七、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 
7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报告书 

报告表 

28 

二十八、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 

80 计算机制 造 报告表 

29 81 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报告表 

30 82 电子器件制造 报告表 

31 83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报告表 

32 84 

通信设备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

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非专业

视听设备制造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 

报告表 

33 
二十九、仪器仪表制造 

业 
85 仪器仪表制造 

报告书 

报告表 

34 
三十二、燃气生产和供 

应业 
94 城市天然气供应工程 报告表 

35 
三十三、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 
95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工程 报告表 

36 三十六、房地产 106 
房地产开发、宾馆、酒店、办公用

房、标准厂房等 
报告表 

37 

四十、社会事业与服务 

业 

川
  

高尔夫球场、滑雪场、狩猎场、赛

车场、跑马场、射击场、水上运动

中心 

报告表 

38 119 
公园（含动物园、植物园，主题公

园） 
报告表 

39 120 旅游开发 报告表 

40 121 影视墓地建设 报告表 

4l 

四十九、交通运输业、 

管道运输业和仓储业 

157 
等级公路（不含维护，不含改扩建

四级公路） 
报告表 

42 172 城市道路（不含维护，不含支路） 报告表 

43 173 
城市桥梁、隧道（不含人行天桥、 

人行地道） 
报告表 

44 174 长途客运站 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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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吴忠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告知承诺制审批承诺书 

（建设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2018〕第4号），我单位特对 

（项目名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我单位已知悉吴忠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

承诺制审批的有关规定。 

我单位已详细阅读过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材料， 

知悉其中内容，并承诺对提交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材料真

实性负责。 

本项目属于环评审批改革确定的适用范围。 

我单位委托）cx单位编制的X)QO(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符

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以及环境保护的政策要求。 

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将严格落实环评文件提出的防治污

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建设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将

依法依规承担相应生态损害赔偿。 

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产使用。 



项目正式投产前，委托第三方机构或自行编制环保设施

竣工验收报告，按规范组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向社会公开验收

结果并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我单位将按照规定的时限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未取

得排污许可证之前，不排放污染物。 

我单位将在项目建设地显著位置张贴该承诺书的主要

内容，严格按照承诺的项目建设，自觉配合相关检查、监察，接

受公众监督。 

如违反承诺，将依法依规承担相应责任，并自愿接受惩戒， 

我单位未履行承诺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本单位自行承担。我单位

以及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愿按照吴忠市失信联合惩戒有关

规定，接受失信联合惩戒。 

我单位特声明，自愿申请采用告知承诺制审批流程办理本

事项，自愿签订承诺书，相关人员已经清晰全面了解具体相关

承诺内容；对所提交资料和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

性、完整性负责。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项目建设单位）: 	 （签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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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吴忠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告知承诺制审批承诺书 

（环评文件编制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2018〕第4号），我单位特对 

（项目名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我单位承诺提交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

材料（包括建设项目内容、工艺、建设规模、环境质量现状调

查、相关监测数据、污染防治措施等）是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导则与标准、环评管理要求编写的，并对其真实性、规

范性负责。 

我单位基于独立、专业、客观、公正的工作态度，对

项目建设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并按照国家、自治区、 

吴忠市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提出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对

策和措施建议，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所得出的欢迎信

评价结论负责。 

我单位同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本次技术服务行为纳

入社会信用考核范畴，若存在失信行为，依法接受信用惩戒。 

如违反上述事项，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疏忽或不负责任、提

供虚假信息或弄虚作假等致使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失实或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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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技术要求的，本项目负责人及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将承担由

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及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环评文件编制单位）: 	 （签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字） 

环评文件编制主持人： 	 （签字） 

年 月 日 

- 12- 



附件4: 

吴忠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表 

审批号：吴环承诺审〔2020) X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占地（建筑、营业）面积（扩) 

建设单位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投资（万元） 环保投资（万元） 

拟投入生产运营日期 

告知承诺制审批依据 
该项目属于《吴忠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事项实施承诺制审批

操作细则》适用范围中的 xx 项目。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三废”治理措施简述（采用的处理工艺、处理后排放标准、去向）: 

吴忠市生态环境局（盖章） 

年 	月 	日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己经完成告知承诺制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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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涉密情况说明报告 

吴忠市生态环境局： 

我单位（个人）向你局提交的）(xxxxxx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表）电子文本中不含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 

私及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内容。 	子‘ 

特此说明。 

xxxxx 
年 月 日 

（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吴忠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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